一、服务技术要求  
（一）咨询评机构应当组织相关专家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维修工程进行咨询评估，应按照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文物保护项目进行评估，提出明确的意见。并在规定期限内出具评估报告。
（二）成交供应商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采购人提出的要求，完成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维修工程咨询评估报告，并对其负责。
（三）供应商提供服务时，服务要求应按不低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规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四）专家组对现场评估检查以及现场质询和记录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定，提出中期评估或者验收意见，对评估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建设单位、管理使用单位针对评估结果提出的问题，组织做好整改工作，并在整改完善后向评估组织单位报送整改报告
（五）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规定期限内向业务处出具同意或不同意的技术评估结论（报告），为行政审批决策提供依据。第三方评估机构所有项目须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并向处室出具技术评估结论（报告）。对修改后的技术方案的再次评估，一般不超过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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